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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任教師取得(政府或民間企業) 
產學合作案 

由研發處網頁常用表格下載（1）簽呈、（2）

研究計畫申請書、（3）專案預算支出明細

表、（4）產學合作案合約書，填寫完成 

校長室通知領取核准簽呈 

核准簽呈(含附件)影本 

分送研發處及會計室 

研發處協助辦理預支請款

請(採)購、核銷 

產學合作單位以現金、支票

或匯款送出納組入帳

合約書 

至秘書室用印 

出納組開立收款收據 

給產學合作單位

計畫主持老師 

承辦單位簽呈進度追蹤 

計畫主持老師 

計畫執行期限前一個月若尚有款項

未入帳，由會計室通知研發處，由

研發處行文計畫主持人轉知產學合

作單位進行計畫經費入帳或申請計

畫展延 

簽呈會辦研發處及會計室 

計畫主持老師 

結案 

出納組通知主持老師 

計畫主持人依校內程序開立

領據向產學合作單位請款


